
附件

2022 年东和乡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
序

号

重大行政策

事项名称

承办

职能办
承办时间 实施计划 法律政策依据

1
5G数字化健

康乡村服务

中心

社会事

务服务

管理办

2022年
4月
—

12月

1.4月份前完成调研、对接、考

察、方案等准备工作。

2.6月份前在 12个行政村中选

一个村试点，完成场地准备。5G数

字化健康乡村服务中心初步落地，

具备一般功能。

3.9月份前完成设备投入，系统

正常运作。打通基层百姓、系统平

台、专家问诊 3个层面壁垒问题。

4.12 月份之前完成 5G 数字化

健康乡村服务中心投入运行。建立

联村专家工作室，具备远程互联网

视频医疗系统。

浙经信云计算

函【2021】3 号《关

于报送浙江省“5G+

医疗健康”试点项目

的函》、《工业和信

息化部办公厅、国家

卫生健康委员会办

公厅关于组织开展

5G+医疗健康应用试

点项目申报的工作

通知（工信厅联通信

函【2020】270 号）》


